
 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6年4月21日 

 

 



 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4月 21日下午 2:3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4月 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四、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主持人：董事长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公司为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到期支付投资收益和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

司到期受让增资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4、审议选举任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5、审议选举余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 

（四）选举现场会议监票人、记票人； 

（五）宣布现场会议到会情况； 

（六）现场会议对议案进行表决； 

（七）记票人、监票人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进行统计； 

（八）上传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汇总； 

（九）主持人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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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公司为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到期支付投资收益和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到期受让增资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持有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安电子”）98.61%股份，三安电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三安集团为本公司

实际控股股东。鉴于，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就支持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晶安”）发展与三安集团达成一致意

见，主要内容为：国开基金出资总额 2亿元增资三安集团，增资后占三安集团股权比例

为 7.58%；增资完成后，该 2亿元资金将直接用于投资福建晶安项目建设，三安集团每

年支付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 1.2%的投资收益,三安电子将于 2028年 3月 16日前分期

分批受让国开基金该部分股权。三安电子受让国开基金该部分股权期限及金额如下： 

序列 受让交割日 受让对价 

1 2020年 3月 16日 1,500万元 

2 2021年 3月 16日 1,500万元 

3 2022年 3月 16日 1,500万元 

4 2023年 3月 16日 2,000万元 

5 2024年 3月 16日 2,000万元 

6 2025年 3月 16日 2,500万元 

7 2026年 3月 16日 2,500万元 

8 2027年 3月 16日 3,000万元 

9 2028年 3月 16日 3,500万元 

本公司将为三安集团每年支付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 1.2%的投资收益和三安电子

到期受让国开基金增资三安集团股权款 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鉴于本公司为三安电子到期受让国开基金增资三安集团股权款 2 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三安集团作为三安电子第一大股东，实际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三安集团为该笔

2 亿元提供了连带责任反担保，并出具了《反担保函》，主要内容为：若因三安电子到

期无法受让国开基金增资款，而我公司向国开基金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三安集团保证

“在我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三个工作日内，三安集团将向我公司支付其因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而支出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所

有其他应付费用，并按年息 30%的标准按日向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期限为支付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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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收益及受让权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晶安、芜

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Luminus Devices, Inc.分别提供了 5.8亿元、15 亿元、1亿元、

0.62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总额为 22.42 亿元；为三安集团到期支付国家开发

基金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和三安电子分期受让国开基金增资 16.54亿元提供了担保。若本

次担保全部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额累计为 40.96 亿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请审议。 

 

 

 

 201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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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如下： 

1、修改第一百零六条的内容 

原文：“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 

修改为“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 

2、修改第一百一十条的内容 

原文：“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

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行使投资额在 50,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含 50,000

万元）的投资决策权。” 

修改为：“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行使投资额在 300,000万元人民币以下（含 300,000

万元）的投资决策权。” 

 

请审议。 

 

 

 

 2016 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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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三安集

成公司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22,600 万

美元做为收购 GCS 100%全部股权（按完全稀释，完全行权的基础来计算）

的唯一应付对价，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已发生的并在外流通的普通股（包

括在公司受限股份奖励下的股份），为将所有现行在外流通的可转换债券进

行转换（或可能进行转换）而保留的将来要发行的股份，为现行流通在外

的公司期权而保留的将来要发行的股份，并签署《合并协议和计划》。 

公司支持三安集成公司拓展业务，为保证三安集成公司本次收购 GCS

顺利实施，公司将为三安集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支付合并对价、终止费

以及应支付的所有报销费用提供全额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 

 

请审议。 

 

 

 201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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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选举任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选举任凯先生担任本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请审议。 

 

 

 201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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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选举余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经公司股东提名，选举余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任

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请审议。 

 

 

 2016 年 4 月 21 日 


